
107年基本設施補助計畫成果

標案名稱—各公園設施整建美化工程

說明

(1) 開工日期:107年 08月 07日。   (2)完工日期:107年 12月 04日。

(2) 經費：新台幣300萬元。

效益

(1)改善園區內龜裂地坪、停車及邊坡，提升公園整體環境視覺美觀與整體性

(莒光、后湖、稚暉及南石滬公園)。

(2)改善公園無障礙環境增加公園友善性與可及性(稚暉公園)。

(3)改造老舊設施及指示牌，增加公園服務能力與多樣性(石雕、南石滬公園)。

(4)公廁環境改善提供優質環境(后湖、南石滬公園)。

(5)利用太陽能燈具改善公園環境夜間照明並節省機關用電費用支出(莒光、石

雕及南石滬公園)。

成果照片





備註：一表一案，表請自行複製利用。


